東海大學
學生專利申請獎勵補助申請表
	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（未填者退件）

	一、申請人（發明人學生代表）基本資料

	申請身分
	□在校生（需為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）

	學制
	□學士班
	□碩士班
	□博士班
	系級
	        系     年級

	姓名
	
	學號
	

	E-mail
	
	聯絡電話
	

	二、指導教師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系所/職稱
	

	E-mail
	
	聯絡電話
	

	三、專利相關資料

	專利名稱
	

	專利申請號
	
	專利申請日
	
    年   月    日
須為申請本獎勵補助之前一年度4月至當年度4月

	專利申請國別
	□中華民國
	□國際專利　（□美國　□日本　□歐盟）

	專利類別
	□發明專利    
	□新型專利
	□設計專利

	是否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校外競賽且獲獎
	□是（請檢附專利與獲獎作品有相關性之證明）
	□否，免填下一列

	競賽名稱
	主辦單位：
說明網址：
	獲獎名稱
	

	佐證資料
	請務必確實備妥相關文件，若有缺件視同申請無效
※書面資料請自行編列「附件編號」並標註於文件上
	附件編號

	
	□專利申請文件（須清楚顯示專利申請日、專利申請號、專利名稱、發明人等）
	

	
	□若有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校外競賽且獲獎，請檢附專利與獲獎作品有相關性之證明文件、獲獎佐證資料（如獎狀）等資料
	

	
	□參與該專利之學生成員名單（須為本校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，並請詳列系級、學號及分工說明，陸生不得申請）
※請依申請表所附之格式填寫
	

	
	□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
	

	
	□存摺封面影本（須含銀行、分行名稱及帳號，且須為本人持有帳戶）
	

	
	□其他佐證文件
	

	學生發明人代表簽名　　（請親簽）
	指導教師簽名　　（請親簽）

	□本人確認申請內容無誤


	□本人確認申請內容無誤




	審核結果（由研發處填寫）

	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審查日期：　 　年　　月 　 日（　 　年第　 次會議）

□通過　□不通過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審查單位核章

	承辦人員簽章
	單位主管
	一級主管

	
	
	









＊東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雙方業務合作聯繫之目的，須蒐集辦理專利申請事宜所需之姓名、職稱、住址、行動電話、電子郵遞地址、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年齡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、C002辨識財務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；特徵類：C011個人描述)，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聯繫。
研究發展處 115年3月24日版
＊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確實填寫，則可能對雙方之合作聯繫有所影響。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，請洽本校研究發展處。
附件○○　參與該專利之學生成員名單

	序號
	姓名
	系級
	學號
	獎勵金
分配權重
	分工說明（請詳述）
	身分證字號
	戶籍地址
	分行代碼
（7碼）
	銀行帳號

	1
	
 （發明人學生代表）
	
	
	%
	
	
	
	
	

	2
	
	
	
	%
	
	
	
	
	

	3
	
	
	
	%
	
	
	
	
	

	合  計
	100%
	說明：每位成員均須提供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及存摺封面影本（須含銀行、分行名稱及帳號，且須為本人持有帳戶）

	全體學生成員聲明：
1. 全體成員一致同意上表「獎勵金分配權重」等內容，且確認上表資料均屬實無誤。
2. 全體成員均為本校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，且確認成員中不含陸生（依東海大學學生專利申請及獎勵補助要點第七點第五款規定）。
3. 本案所申請之專利未曾向本校其他單位重複申請相關獎勵或補助。
4. 本案專利無偽造、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。若有違反或重複申請等不當情事，願繳回獎勵金並依校規處置。
此致
研究發展處


1. 發明人（學生1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		日期：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2. 發明人（學生2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		日期：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3. 發明人（學生3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		日期：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(可自行延伸)

＊東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雙方業務合作聯繫之目的，須蒐集辦理專利申請事宜所需之姓名、職稱、住址、行動電話、電子郵遞地址、金融機構帳戶之號碼與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年齡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等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辨識個人者、C002辨識財務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；特徵類：C011個人描述)，以在雙方合作關係存續期間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聯繫。
＊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確實填寫，則可能對雙方之合作聯繫有所影響。如欲更改個人資料或行使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的當事人權利，請洽本校研究發展處。
